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2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439號 

主旨:請會員旅行社協助推廣遊覽車以監理服務APP或掃描QR Code揭露車輛

資訊功能業已上線啟用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7 年 11 月 16 日高市觀產字第 10732079900

號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 107 年 11 月 13 日高市監運字

第 1070118575 號函辦理。 

2. 檢附宣導及說明資料乙份，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宣傳以提升旨揭便民措

施使用率及擴大使用客群。 

 

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